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３

本次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６

名，董事涂建华和董事刘卫均委托董事涂明海出席，

董事滕荣松委托董事高勇出席。

１．４

公司负责人 高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王建超

会计机构负责人 杨俐娟

公司负责人高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建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杨俐娟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４

，

９４３

，

０３３

，

４８０．７８ ４

，

４４５

，

７３２

，

３５３．３５ １１．１９％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３

，

０９５

，

６４７

，

０６２．３９ ２

，

３０２

，

８８８

，

９７９．６１ ３４．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３．８７ ３．２０ ２０．９８％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１４

，

８５１

，

８８１．２８ ３５３．１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２７ ３０７．８５％

报告期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２８

，

００３

，

２８０．５６ ３４１

，

９８６

，

１２８．７６ ２２．４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７ ０．４７ １８．０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６ ０．４６ １７．５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７ ０．４７ １８．０７％

加权平均资产收益率（

％

）

４．７４％ １３．６５％

减少

０．１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５１％ １３．３０％

减少

０．１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７１

，

８６０．５３

计入当期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１３

，

８８７

，

８７１．４６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４

，

３４０

，

８０９．２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净额

６６２

，

３１１．３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５２０

，

６２６．９７

合计

８

，

６１６

，

８８６．１４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户）

２１

，

８９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 种类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建苏

７１３ ６１３

，

６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康萍

６００

，

０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券专用证券账户

４９４

，

１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夏瑛

４８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徐美芳

４８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润金

２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４５１

，

３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融券专用证券账户

４０６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沈俊昌

３６８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阮凤兰

３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温涛

３０９

，

０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财务报表分析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幅度（

％

）

货币资金

１

，

６４８

，

３６９

，

４６３．２３ １

，

１２８

，

０００

，

２６７．２９ ４６．１３％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９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７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９３．３６％

应收票据

２４０

，

５０４

，

９４２．１９ ４８９

，

７０６

，

６９７．２６ －５０．８９％

应收账款

７９２

，

７０２

，

１００．８３ ５８２

，

６５６

，

６０９．９０ ３６．０５％

其他应收款

８９

，

１３６

，

３１９．１７ ５４

，

６５７

，

３７９．９０ ６３．０８％

在建工程

２７４

，

９６２

，

４３４．７３ ２０３

，

３７９

，

７９９．３４ ３５．２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３

，

５７４

，

５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１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

，

０３３

，

０８３．３０ －４６．５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８

，

４８１

，

９３０．０９ ７３

，

６３９

，

３７０．６８ －３４．１６％

资本公积

６９９

，

０２８

，

８３５．７６ ２８７

，

９３６

，

８８１．７４ １４２．７７％

１

、货币资金余额较年初增加

４６．１３％

，主要系公司

８

月公开发行新股，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２

、 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较年初减少

９３．３６％

， 主要系公司与银行签订的部分远期结汇合约到期交割所

致。

３

、应收票据余额较年初减少

５０．８９％

，主要系上年末收取银行承兑汇票金额较大所致。

４

、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３６．０５％

，主要是国内销售部分，实行“年中授信、年末收款”的结算方式，致使公

司报告期末国内应收账款增加。

５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

６３．０８％

，主要是受出口退税时间的影响，应收出口退税余额较年初增加所致。

６

、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

３５．２０％

，主要系年初的在建工程项目本期持续投入所致。

７

、 交易性金融负债较年初增加主要系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尚未到期交割的远期结汇合约预期汇率低于

合约汇率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所致。

８

、 应付票据较年初降低

４６．５３％

， 主要是报告期末未到期尚未承兑付款的银行承兑汇票较年初减少所

致。

９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降低

３４．１６％

，主要是报告期优化职工薪酬结构，加大过程激励权重，以及职工人

数的减少所致。

１０

、资本公积较年初增加

１４２．７７％

，主要系公司本期发行新股形成的股本溢价所致。

二、损益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收入

４

，

６７８

，

９１６

，

１４５．９１ ４

，

９７９

，

１４５

，

０２９．３８ －６．０３％

财务费用

－１７

，

４２２

，

６５９．９５ ６

，

１５７

，

１４７．０３ －３８２．９７％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６４

，

８１０．１７ －１７５

，

８０５．１３ １０７．５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１６

，

４５７

，

５００．００ ５

，

５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５．８９％

营业外收入

１４

，

８７２

，

２８２．２９ ３８

，

３４５

，

８３０．８４ －６１．２２％

净利润

３５８

，

６０３

，

８９２．２９ ３４０

，

４５７

，

５２０．４０ ５．３３％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６

，

６１７

，

７６３．５３ ６

，

２８９

，

５９６．８３ １６４．２１％

１

、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降低

６．０３％

，主要系国内外宏观环境及行业环境的变化，公司各业务板块波动所

致，其中：占公司业务规模

６１．６５％

的摩托车业务，受国内外市场疲软的影响，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１１．２５％

；占公

司业务规模

１９．１５％

的通用机械产品业务， 因公司优化了产品结构满足国外市场需求，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８．２７％

；占公司业务规模

１８．９５％

的摩托车发动机业务收入则与去年同期持平。

２

、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降低

３８２．９７％

，主要是人民币升值减缓，汇兑收益增加，以及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３

、资产减值损失转回较去年同期增加

１０７．５１％

，主要是应收账款余额较上年同期降低，计提的坏账准备

减少所致。

４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去年同期降低

３９５．８９％

，主要是公司远期结汇合约到期平盘损益计入投资收益。

５

、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降低

６１．２２％

，主要是本期获得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６

、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５．３３％

，主要是受原材料价格下跌和产品结构调整，公司报告期综合毛利率较

同期提高

２

点

８

个百分点，使公司的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７

、少数股东损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１６４．２１％

，主要是公司控制子公司河南隆鑫机车本期利润增幅较大。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增减变动幅度（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４

，

８５１

，

８８１．２８ ４７

，

４１０

，

８２３．３９ ３５３．１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７

，

６６２

，

１１５．５８ －２９２

，

９７４

，

６３９．２８ ４９．６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１８

，

５５７

，

７１２．４３ ３６

，

３９６

，

３８６．０５ １０５０．００％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３５３．１７％

，主要系公司提高经营效率，加快货款的回收

速度、降低存货库存所致。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４９．６０％

，主要系公司新建项目进入建设末期，资金投

入较上期逐步减少所致。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１０５０％

，主要系本期发行新股，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承诺事项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以及商标、字号和商誉使用的承诺

为避免今后与公司之间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 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和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公司控股股东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鑫控股”）和隆鑫控股的控股股东隆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隆鑫集团”）以及实际控制人涂建华先生与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共同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以及商

标、字号和商誉使用的协议》；此外，隆鑫控股、隆鑫集团、实际控制人涂建华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分别向本公

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在《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以及商标、字号和商誉使用的协议》及《承诺函》中，涂建华、隆鑫集团、隆鑫控股

分别并共同承诺如下：

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任何地域其自身及其所控制的、除隆鑫通用外（包括隆鑫通用的下属企业，

下同）的其他企业将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协助其他方从事或参与任何与隆鑫通用的

经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

２

、 将不会利用其从隆鑫通用获取的信息或其他资源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与隆鑫通用相

竞争的活动，并承诺不会利用其对隆鑫通用的控股和

／

或控制地位从事任何损害隆鑫通用利益的行为；

３

、在该协议签署后，如隆鑫通用开展在该协议签署之日前尚未从事的、新的经营业务，且为涂建华所控

制企业中最先从事该项业务的，则涂建华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得经营该种业务，除非隆鑫通用明确表示放

弃该项业务。

４

、关于字号、商誉和商标的使用：

（

１

）协议各方同意并确认，鉴于涂建华为“隆鑫”、“劲隆”等相关字号、商誉的创始人和该协议其他各方

的实际控制人，涂建华所实际控制的企业均有权使用“隆鑫”、“劲隆”等相关字号、商誉及商标，该协议各方

均无异议，除依法或依照本协议的相关规定所主张的权利外，任何一方不得在未来提出任何异议。

（

２

）如某一商标注册在涂建华所控制的一家企业名下，但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和

／

或服务（含与之相关的商

品和

／

或服务）实际由涂建华所控制的另一家企业经营且拥有该项注册商标的企业并不实际使用该项注册商

标，则该商标应转让给从事实际经营业务的企业；如该商标需两家以上的企业共同使用，则持有该商标的企

业应在该商标的有效期（包括续展后的有效期）内许可给需要使用该商标的相关企业在其实际经营业务领

域内使用。

（

３

）如涂建华所控制的某一企业拟申请将其持有的注册商标认定为驰名商标，则涂建华所控制的其他

企业对此均不得提出任何异议，并有义务给予必要、可能之帮助；在某一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后，而涂建

华所控制的其他企业需以相同字样和

／

或图形在其经营范围领域内为相关商品或服务申请注册商标和

／

或使

用注册商标，则持有该驰名商标的企业不得提出任何异议，并有义务提供必要、可能之帮助。

（

４

）如该协议各方在其各自的经营范围内使用“隆鑫”、“劲隆”等字号、商誉和相关注册商标过程中，认

为第三方存在侵犯其合法拥有和

／

或使用的“隆鑫”、“劲隆”等字号、商誉和

／

或“隆鑫”、“劲隆”等系列注册商

标权的，则各方均有权以其自身名义并承担费用立即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与该第三方协商、请求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处理、提起诉讼等行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并本着“谁主张维权，谁享受权益”的原则享有相应赔偿；该

协议其他方均有义务提供必要、可能之帮助。

（二）关于商标转让的承诺

为进一步保证隆鑫通用资产的完整性、 独立性并尽最大可能减少与关联企业之间的持续关联交易，隆

鑫集团与本公司签署了《商标转让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隆鑫集团将其合法拥有的、与公司产品直接相关的第

７

类和第

１２

类项下的全部注册商标（共

４６

项）

以及和公司产品间接相关的“隆鑫”和“劲隆”系列商标（共

７４

项注册商标和

６

项商标申请）全部无偿转让给

隆鑫通用，如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使用隆鑫集团所拥有的其他“隆鑫”和“劲隆”系列注册商标，则隆鑫集

团应将该等注册商标无偿转让给公司。

２

、隆鑫集团所持有的、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第

７

类和第

１２

类境外注册商标及商标申请共计

１６８

件将无

偿转让至公司。

（三）公司上市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隆鑫控股、实际控制人涂建华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公司股东隆鑫控股、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中科渝祥（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

庆软银欣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杭州涌源投资有限公司、绍兴县龙在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载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谨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景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

海小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汕头市盛嘉置业有限公司、金宝天融（大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

圳市睿德丰华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西藏金台投资有限公司、西藏载鸣投资有限公司、高勇、文晓刚、程

健、欧阳平、何军、龚晖和陈松泉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

、同时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高勇、涂建华、文晓刚、程健、欧阳平、何军、龚晖、汪澜、陈松泉、

黄经雨、王建超、叶珂伽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隆鑫控股针对上市前部分不动产未取得产权证书事项的承诺

１

、 同意承担就公司目前使用尚未完善产权手续的部分房屋建筑物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包括但不限于被

有关机关要求拆除、处以罚款等所导致的费用、损失等全部责任。

２

、同意就隆鑫机车因目前使用未完善手续的部分土地的行为承担可能导致的全部责任。如该项集体土

地问题导致隆鑫机车广东分公司需对地上建筑物进行搬迁或承担任何其他责任，隆鑫控股将向隆鑫机车广

东分公司全额补偿因此导致的搬迁费用以及任何其他费用和责任，以确保发行人和隆鑫机车广东分公司不

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二、承诺履行情况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二）关于商标转让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报告期内，公司已获得隆鑫集团所持有的、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第

７

类和第

１２

类境外注册商标及商标

申请的转让证明

８６

件。

２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与隆鑫集团签署的协议，隆鑫集团已将其合法拥有的、与公司

产品直接相关的第

７

类和第

１２

类项下的全部注册商标（共

４６

项）以及和公司产品间接相关的“隆鑫”和“劲隆”

系列商标（共

７４

项注册商标和

６

项商标申请）全部无偿转让给公司；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相

关规定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的要求，隆鑫集团因上述转让事宜追加转让的商标及商标申请共

计

２９

项注册商标亦已全部转让至公司名下。

（三）关于公司上市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的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涂建华、隆鑫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股东隆鑫控股、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中科渝

祥（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软银欣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杭州涌源

投资有限公司、绍兴县龙在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载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谨业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上海景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小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汕头市盛嘉置业有

限公司、金宝天融（大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睿德丰华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西藏金台投资有限

公司、西藏载鸣投资有限公司、高勇、文晓刚、程健、欧阳平、何军、龚晖和陈松泉未有持股数量变动。

（四）隆鑫控股针对上市前部分不动产未取得产权证书事项的承诺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未取得产权证书事宜致使本公司和本公司的公众股东遭受任何损失的情形。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以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５６

元人民币 （含

税），本次派发的现金股利共计

４０

，

３２０

，

０００

元，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７６６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高勇

董事长主持，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６

名，董事涂建华和董事刘卫均委托董事涂明海出席，

董事滕荣松委托董事高勇出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与会董事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表如下确认意见：

保证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９７

，

６４５

，

８９８．１１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在上期综合授信到期后将继续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不

超过

３

亿元，用于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的贴现、票据置

换、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在向金融机构继续申请综合授信同时，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以上授

信额度内办理相关事项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书。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经销商提供摩托车销售金融服务的议案》

为加强产品销售和市场开发，并加快销售资金结算速度，公司拟在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办理对国内重点

摩托车经销商动产融资资的业务。 该项业务的实施能够达到对经销商的融资支持并降低经销商融资成本，

从而达到促进公司销售的增长的目的。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计通过《关于公司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陈正生先生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本届

董事会届满。

陈正生先生简历：

陈正生，男，

１９５１

年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统计专业和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政治经济学专

业研究生班，高级经济师职称。 曾任原人民银行重庆七星岗分理处信贷组副组长，分理处副主任等职；中国

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解放碑分理处主任；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市中区（现渝中区）办事处副主任；中国工商

银行重庆市分行资金计划处处长；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巡视员。现任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龙勇、余红兵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治理需要，对《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通过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将另行公告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述第五、六项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７６６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分别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

事

３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７６６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的已投入两个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３９７

，

６４５

，

８９８．１１

万元。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隆鑫通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５８

号”文核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向社会公开发

行

８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６．５８

元。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人民币

５２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８７

，

０９１

，

９５４．０２

元。 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ＣＤＡ３０１３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

取专户存储制度。

二、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为了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募投项目使用自有资

金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ＣＤＡ３０３２

号）。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使用自筹资金人民币

５

，

８９６．５９

万

元预先投入“通用动力机械产品能力提升项目”建设和人民币

３３

，

８６８．００

万元预先投入“专用发动机建设项

目”建设。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总投资额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自有资金投入

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的预先投入自筹

资金金额

１

通用动力机械产品能力

提升项目

３４

，

３５４．７７ ４

，

３５４．７７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８９６．５９ ５

，

８９６．５９

２

专用发动机建设项目

３８

，

９７５．７５ ３

，

９７５．７５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３

，

８６８．００ ３３

，

８６８．００

合计

７３

，

３３０．５２ ８

，

３３０．５２ 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９

，

７６４．５９ ３９

，

７６４．５９

三、招股说明书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

１

通用动力机械产品能力提升项目

３４

，

３５４．７７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专用发动机建设项目

３８

，

９７５．７５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７３

，

３３０．５２ ６５

，

０００．００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上述项目的实际付款进度，通过银行借款或自有资金支付项

目款项。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部分募集资金将用于支付项目剩余款项及置换上述银行借款及自有

资金的投入。

鉴于项目建设进度需要，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前，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通用动力机械产品能力提升项

目”共计投入自筹资金人民币

５

，

８９６．５９

万元，“专用发动机建设项目”共计投入自筹资金人民币

３３

，

８６８．００

万

元。

为了保证其他业务的持续发展，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部分已预先投入“通用动力机械产品能力提

升项目”的自筹资金

５

，

８９６．５９

万元和“专用发动机建设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３

，

８６８．００

万元。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部分已投入自筹资金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了《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批准《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议案的决议，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部分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３９

，

７６４．５９

万元。

五、专项意见说明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募投项

目使用自有资金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ＣＤＡ３０３２

号）， 认为：“隆鑫通用编制的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的有关规定，与实际情况相符”。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的项目与公司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一致，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该置换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通用动力机械产品能力提升项目和专用发动机建设项目的自筹资金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的项目与公司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一

致，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该置换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履行了相应的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相关

规定。

保荐机构中金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发表意见如下：隆鑫通用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通用动力机械产品能力提

升项目”和“专用发动机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中金公司对隆鑫通用本次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４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募投项目使用自有资金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ＣＤＡ３０３２

号）；

５

、公司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７６６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 《公司

增补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韩德云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详见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为

２

名，未达到

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三分之一的比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征求公司主要股东和现有独立董事的意见

后，提名陈正生先生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本届董事会届满（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候选人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后需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余红兵先生、龙勇先生、韩德云先生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董事会增补陈正生先生

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简历：

陈正生， 男，

１９５１

年出生，

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统计专业，

１９９８

年毕业于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政治

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高级经济师职称。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在原人民银行重庆七星岗分理处工作，曾任

信贷组副组长，分理处副主任等职；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任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解放碑分理处主任；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任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市中区（现渝中区）办事处副主任；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任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资金计划处处长；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任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任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巡视员；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退休；现任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和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参加了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学习班，成绩合格，予以结业。 【证书编号：深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培训字

（

１２０４２０８９８３

）】。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陈正生先生为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

书面同意出任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

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

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

提名人在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管理专业知识和经验， 具备高级经济师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陈正生，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隆鑫通用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

本人担任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管理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高级经济师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建根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７６６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星期一）

●

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南岸区白鹤工业园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一楼多媒体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确定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

一、会议基本情况

本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重庆市南岸区白鹤工业园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一楼多媒体会议室举行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审议议案

１

、审议《关于公司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事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隆鑫通用（

６０３７６６

）”所有股东；不能亲自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授权委

托书》请见附件）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相关人员。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

书、本人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星期四）

９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

（

１

）重庆市南岸区白鹤工业园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３０７

室证券部

（

２

）现场登记场所联系电话：

０２３－８９０２８８２９

，传真：

０２３－８９０２８０５１

五、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公司联系部门：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８９０２８８２９

联系传真：（

０２３

）

－８９０２８０５１

联系人：汪星星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代为行使表决权：

１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２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３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４

、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

／

无）表决权；

５

、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

／

不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或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议案

１

关于公司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收到独立董事韩德云先生提交的辞呈，韩德云先生由于个人原因辞去公司

独立董事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公告了相关信息。

公司和公司董事会向韩德云先生在独立董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韩德云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人数为

２

名，未达到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

会人数三分之一的比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征求了公司主要股东和现有独立董事的意

见，现拟提名陈正生先生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本届董事会届满。

在规定期限内，公司未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的任何书面异议，即独立董事候选人陈正生先生任职

资格已获监管部门审核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附：陈正生同志简历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陈正生同志简历

陈正生， 男，

１９５１

年出生，

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统计专业，

１９９８

年毕业于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政治

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高级经济师职称。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在原人民银行重庆七星岗分理处工作，曾任

信贷组副组长，分理处副主任等职；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任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解放碑分理处主任；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任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市中区（现渝中区）办事处副主任；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任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资金计划处处长；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任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任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巡视员；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退休；现任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和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参加了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学习班，成绩合格，予以结业。 【证书编号：深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培训字

（

１２０４２０８９８３

）】

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现金分红的透明度，完善和健全公司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便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

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 《关于进一步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

知》（渝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１４０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在公开征求广大投资者建议的基础

上，公司拟对现行《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具体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附：《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一、原章程第

４．６．３

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

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现修改为：

４．６．３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或变更；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

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二、原章程第

８．１．８

条：

在充分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基础上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前提下，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的

利润分配政策。在公司当年盈利、且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将实施积极的现金

股利分配办法。 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公司可以

进行中期分红。

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此外，若公司营业收入快速

增长，且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并

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公司在年度报告及中期报告披露前，由公司董事会提出股利分配议案，并提交股东

大会进行表决。 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年度报告及中期报？ 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

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可以调整利润分配政策，但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

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且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在独立董事发表独立

意见后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并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现修改为：

８．１．８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一）公司应充分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可

持续发展。利润分配以公司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准，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坚持按照

法定顺序分配利润和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原则。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

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应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三）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当期的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

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红。

（四）在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且保证公司能够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如公司

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发生，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任意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原则上应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具体每个年度的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

据公司年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提出预案。

上述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是指以下任一情形：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或

购买资产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

或资产总额的

２０％

。

（五）在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董事会认为公司每股收益、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股本结构不匹配

时，公司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比例的前提下，同时采取发放股票股利的方式分配利润。公司在确定以股

票方式分配利润的具体金额时， 应当充分考虑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本是否与公司目前的经营规

模、盈利增长速度相适应，并考虑对未来债权融资成本的影响，以确保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

益和长远利益。

８．１．９

公司拟进行利润分配时，应按如下程序和决策机制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研究论证：

（一）在定期报告公布前，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当在充分考虑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及

业务发展所需资金和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的前提下，研究论证利润分配预案。

（二）公司董事会拟订具体的利润分配预案时，应当遵守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规

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三）公司董事会在有关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可以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公司

网站上的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等方式，与独立董事、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

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四）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盈利，但公司董事会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未提出现金分红方案的，应

当征询独立董事的意见，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提出现金分红方案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

用途。独立董事还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对于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公司在

召开股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还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８．１．１０

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后，利润分配事项方能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在审议利润

分配预案时，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且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方为通过。

（二）股东大会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如股东大会审议发放股票股利或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的，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８．１．１１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一）如果公司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时，可以调整利

润分配政策。但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强制性规定。上述“外

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的较大变化”系指以下任一情形：

１

、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或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非因公司自身原因导致公司经营亏损；

２

、发生地震、泥石流、台风、龙卷风、洪水、战争、罢工、社会动乱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

可抗力事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导致公司经营亏损；

３

、公司法定公积金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仍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４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连续三年均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５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的或者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董事会在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时，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且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

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或变更发表独立意见。

（三）对本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且公司应当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公司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在有关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的提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股东大会在审议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或变

更事项时，应当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８．１．１２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实施：

（一）公司应当严格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政策执

行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公司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

还应当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

（二）如果公司股东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

其占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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